
中新天津生态城促进旅游产业 

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 

 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文旅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

示精神，按照国务院下发的《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

见》《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国家绿色发展示范区实施方案（2024-

2035年）》部署，以及《天津市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实现旅游业高

质量发展实施方案》要求，为推动中新天津生态城（以下简称“生

态城”）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，结合生态城实际情况，制定《中新

天津生态城促进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措

施”）。 

一、适用对象 

本措施适用对象需同时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.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法规登记注册的企业法

人或实行独立财务核算的企业法人分支机构。 

2.企业主营业务须符合国家、天津市和滨海新区及生态城旅

游产业相关发展方向且信用良好。 

3.符合生态城在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准入要求。 

二、支持方向 

本措施以加快推动生态城旅游产业发展为导向，支持新建或

改扩建海洋旅游、绿色旅游、沉浸式演艺、水上娱乐、引入国际



IP等实体旅游项目及高端酒店、综合旅游配套设施建设，打造旅

游消费新场景；支持积极创建国家 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、引入

知名消费品牌，促进旅游业态提升；支持旅行社扩大经营，吸引

更多游客到访生态城；支持通过网络传播平台等形式推广生态城

旅游形象宣传，提升旅游知名度；支持外商企业投资、利用金融

赋能旅游产业发展。 

三、支持举措 

1.支持实体旅游项目投资 

对于新购地、新购买载体建设实体旅游项目，实际投资金额

达到 2 亿元以上（不含土地费用、购买载体费用），按照其实际

投资设备金额的 5%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2000 万元；

实际投资金额 3000万—2亿元（不含土地费用、购买载体费用），

按照其实际投资设备金额的 3%给予奖励； 

对于租用载体建设实体旅游项目，且实际投资金额达到3000

万元以上（不含租赁载体费用），按照其实际投资设备金额的 2%

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500万元。 

2.支持高端酒店项目投资 

对于新购地、新购买载体建设高端酒店项目，且实际投资金

额超过 2 亿元（不含土地费用、购买载体费用），按照其实际投

资金额的 3%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0万元； 

对于租用载体建设高端酒店项目，且实际投资金额超过3000

万元（不含租赁载体费用），按照其实际投资金额的 1%给予奖励，



最高奖励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 

3.支持旅游配套项目投资 

对于新购地或新购买、新租用载体建设旅游综合配套设施，

且实际投资金额超过 2000万元（不含土地费用、购买载体费用、

租赁载体费用），按照其实际投资设备金额的 2%给予奖励，最高

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 

4.场地支持 

对于投资实体旅游、高端酒店、旅游配套项目的企业，在筹

备及建设期间内租用符合绿色建筑标准的办公场地，可按照其实

际产生房租租金的 80%给予不超过三年的奖励，且租金价格不明

显低于市场化租金标准，奖励面积不超过 2000 平米，单一企业

每年奖励总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 

对于投资实体旅游、高端酒店、旅游配套项目的企业，在本

措施实施期间予以员工入住生态城区域内人才公寓奖励，以人员

实际入住期间产生的房屋租金为标准，给予第一年 50%、第二年

30%、第三年 20%的租金奖励，单一企业累计入住人数不得超过

20人。 

5.打造 A级景区集群 

对新创建成功的国家 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且年游客量同比

增长不少于 5%、无重大舆情、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的项目，给

予 30万元一次性奖励。 

6.支持景区景点引入知名消费品牌 



对景区景点引入知名消费品牌门店，在本措施实施期间内年

销售额首次达到一定规模且为正增长的，给予 2 万元、1万元不

等的一次性奖励；对引入的知名消费品牌，给予不超过 30 万元

的一次性奖励。 

7.支持旅行社扩大业务规模 

在本措施实施期间内年营业收入首次达到一定规模且为正

增长的旅行社企业，给予 3万元的一次性奖励；对于在生态城开

展业务的旅行社企业，最高可按照企业当年度营业收入的 2%给

予奖励，最高金额不超过 100万元。 

8.支持推广旅游形象宣传 

支持在各网络传播平台正面宣传生态城旅游形象，满足指标

要求的给予 1000—10000元的梯度奖励，全年奖励总额不超过 50

万元，同一个账号年度获奖次数不超过 10次。 

9.支持外商企业投资旅游产业 

经认定，按照企业当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的 1%给予奖励，

单一企业每年最高金额不超过 1000 万元。 

10.支持金融赋能旅游产业发展 

对政策有效期内，年度累计银行贷款规模 1000 万元以上的

企业，按照当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（LPR）的 50%给予贴息奖励，

若贷款利率低于 LPR 的，按照实际贷款利率的 50%给予贴息奖

励，单一企业累计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。 

四、附则 



1.同一项目、同一事项同时符合本措施及中新天津生态城其

他奖励办法规定（含上级部门要求中新天津生态城配套或负担资

金的政策规定）的，按照“从高不重复”原则予以支持。 

2.企业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

的，生态城管委会有权停止政策支持。 

3.本措施实行期间，如遇国家、天津市及滨海新区政策调整，

相关条款将随即做相应调整，并按调整后的相关规定执行。 

4.本措施所称“达到”“以上”“超过”“最高”均包含本数，

奖励金额单位均为人民币。 

5.本措施自 2025年 X 月 X日开始实施，有效期为 3年，由

中新天津生态城文化旅游局负责解释和修订。 


